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路國華先生與路宋友慈女士勵學獎學金申請辦法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108.04.08） 

第一條 路光彥女士為鼓勵勞工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學生培養國際觀，並協助清寒學生完

成學業，以紀念父親路國華先生及母親路宋友慈女士公益慈善之心，特於本所設立「路

國華先生與路宋友慈女士勵學獎學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薦選對象為本所碩士班在學學生。 

第三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名額一名，每名獎助新台幣參萬元，惟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若獎學

金當年度未發放完畢，將保留至下一年度使用，並於下一年度酌予增加獎學金名額。 

第四條  本獎學金申請資格如下： 

一、參與海外研習交流活動，並檢附計畫書。 

二、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 

三、符合前二款者，以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家境清寒、單親家庭並有相關證明

者優先考量。 

第五條  本獎學金申請者應檢附資料如下： 

一、 獎學金申請表。 

二、 前一學期成績單乙份。 

三、 海外研習交流活動計畫書 

四、中低收入戶證明、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相關證明文件影本，無則免附。 

五、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無則免附。 

第七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辦理一次，申請人應於每學年上學期十月一日前提出申請。 

第八條  本獎學金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者於每學年公告申請期限內，備妥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所辦公室

提出申請。 

二、本獎學金由本所成立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負責審核給獎事宜。前項管理委員會

由本所專任教師組成，審核結果經簽請本所所長核定後，個別通知核發，不另

行公告。 

第九條  本辦法由本所所務會議與獎學金捐贈者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路國華先生與路宋友慈女士勵學獎學金申請表 

一、申請人資料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學 號  系      級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前一學期 

平均成績 
分 

 

經濟情況 

一、家庭全戶全年收入約      元 

二、□自有住屋，□在外租屋，每月租金      元 

三、是否工讀，□是，每月      元，□否 

四、是否申請就學貸款：□是□否 

五、是否領有其他公費及獎助學金：□是□否 

二、申請理由簡述 

 

(請簡要說明生活近況及需贊助之理由) 



三、附繳證明文件 

□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 

□海外研習交流活動計畫書 

□中低/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境清寒證明(無則免附)。 

□其他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設獎單位，以做為獎學金之評審與核發之依據，且概

不退件。 

申請人簽名: 

 


